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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媒體有關之精神衛生法立法
與修法歷程、立法理由



民國96年首次加入媒體報導與罰則

• 民國79年11月23日立法通過，12月7日公布實施

• 民國96年6月5日全文63條修正，7月4日公布施行
＊第23條 傳播媒體之報導，不得使用與精神疾病有關之歧視性稱呼或描述，
並不得有與事實不符或誤導閱聽者對病人產生歧視之報導。
（立法理由：傳播媒體經常出現將病人污名化之報導，為求改善，參考傳染
病防治法第九條增訂本條規定。）

＊第52條傳播媒體違反第二十三條規定者，處新臺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
下罰鍰，並限期更正；屆期未更正者，按次連續處罰。
（立法理由：傳播媒體經常出現將病人污名化之報導，為改善此等情事，應
就該等行為予以適當處罰。）



111年精神衛生法全文修正相關媒體條文

• 111年11月29日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條文91條，111年12月14日公
布，除第五章、第 81條第 3、4款由行政院會同司法院定之外，
公布後二年實施。

＊第14條通訊傳播主管機關應監督廣播、電視及其他由該機關依
法主管之媒體，以避免歧視病人。

•立法理由：
目前廣播、電視與其他由其主管之媒體經常在未確定社會事件嫌
疑犯之精神狀況下，即將該事件歸咎於精神疾病，為避免大眾加
重對於精神疾病之污名化及歧視，爰參考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三
條第二項第九款定明通訊傳播主管機關之權責。



第38條

• 宣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之報導，不得使
用與精神疾病有關之歧視性稱呼或描述；並不得有與事實不符，或誤
導閱聽者對病人、保護人、家屬及服務病人之人員、機構、法人或團
體產生歧視之報導。
病人或有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狀態之人涉及法律事件，未經

法院裁判認定該法律事件發生原因可歸責於其疾病或障礙狀況者，宣
傳品、出版品、廣播、電視、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機關、機構、法
人、團體，不得指涉其疾病或障礙狀況為該法律事件之原因。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一項規定事實之認定，中央主管機關應邀

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及媒體代表召開會議審
查之。
任何人不得以公開之言論歧視病人、或不當影射他人罹患精神疾

病。



一、為使病人權益保障更具全面性，參考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
修正原條文並列為第一項，規範各類傳播媒體之報導不得使用歧視性稱呼或描述或
誤導閱聽大眾對病人、保護人、家屬及服務病人之人員、機構、法人或團體產生歧
視。
二、考量病人或疑似精神疾病之人涉及法律事件時，常有傳播媒體於未釐清案件責
任及原因前，即將事件發生原因歸責或暗指當事人之疾病或身心狀況違常所致，嚴
重污名化精神疾病、病人及相關照護人員，爰參考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七十四
條第二項規定，增訂第二項，規範各類傳播媒體及政府機關、機構、法人或團體，
未經法院裁判釐清案件責任及原因前，不得指涉當事人之疾病或其障礙狀況為該法
律事件之原因，以全面保障病人權益，減少對其污名化與歧視。
三、增訂第三項廣播、電視事業涉有使用與精神疾病有關之歧視性稱呼或描述、有
與事實不符，誤導閱聽者致產生歧視之報導等情形，其違反事實之認定，由中央主
管機關邀集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專家學者、民間團體及媒體代表召開會議審查認
定之，俾供廣播、電視事業之主管機關，依修正條文第七十八條規定裁罰。（權責
不相隨）
四、增訂第四項，係為避免任何人以公開之言論歧視病人、或不當影射他人罹患精
神疾病。

第38條立法理由



第78條

• 廣播、電視事業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
者，得按次處罰。
前項以外之宣傳品、出版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業者違反第三十八條

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負責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
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之物品、令其限期移
除內容、下架或其他必要之處置；屆期不履行者，得按次處罰至履行為止。
前二項以外之機關、機構、法人或團體違反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定而無

正當理由者，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沒入同項規定之物
品，令其限期移除內容、下架或其他必要之處置；屆期不履行者，得按次處
罰至履行為止。
宣傳品、出版品、網際網路或其他媒體業者無負責人或負責人對行為人

之行為不具監督關係者，第二項所定處罰對象為行為人。
第二項所定網際網路、出版品、宣傳品或其他媒體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指行為人或負責人所屬公司、商業所在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第78條立法理由
• 原條文列為第一項，配合援引之條文條次調整酌修文字，並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規範媒體類型，定明
處罰之媒體為廣播、電視事業。考量廣播電視法業已明定廣播、電視節目內容違反法律強制或禁止規定之
效果，除得處以罰鍰外，尚可包含處以停播處分（該法第四十四條第一項第二款），情節重大者吊銷廣播
或電視執照（該法第四十五條第一項第二款），故規定違反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由各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得按次處罰。

• 增訂第二項。參考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第十三條及第十三條之一，定明針對宣傳品、出版品、網際網路或其
他媒體違反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者，處負責人新臺幣六萬元以上六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得沒入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規定之物品、令其限期移除內容、下架或其他必要之處置。復參考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第七十四條及第八十六條，明定違反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禁止傳播媒體歧視
報導之規定者，由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裁罰。

• 配合修正條文第三十八條第二項規範之對象，除各媒體外，尚包含機關、機構、法人或團體，爰增訂第三
項相應之罰責。

• 為明確宣傳品、出版品、網際網絡或其他媒體業者無負責人或負責人對行為人未具監督關係者之處罰對象，
爰增訂第四項。

• 參考兒童及少年性剝削防制條例施行細則第三條、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施行細則第六條之一、家庭暴力防治
法第六十一條之一規定，增列第五項，定明第二項所定網際網路，如網際網路平台提供者、網際網路應用
服務提供者，與出版品、宣傳品或其他媒體之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行為人或負責人所屬公司、商業所在
地之直轄市、縣（市）政府。



領有身障證明者準用身權法與得否併罰

•第74條傳播媒體報導身心障礙者或疑似身心障礙者，不得使用歧
視性之稱呼或描述，並不得有與事實不符或誤導閱聽人對身心障礙
者產生歧視或偏見之報導。

身心障礙者涉及相關法律事件，未經法院判決確定其發生原因
可歸咎於當事人之疾病或其身心障礙狀況，傳播媒體不得將事件發
生原因歸咎於當事人之疾病或其身心障礙狀況。

•第86條第二項違反第七十四條規定，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以免死金牌為主題

• Yahoo論壇 2020/4/30

• 2016年~2021年出現頻率較高

•自2022年開始就較少看到



案例自由時報
2021.06.22

標題與內文



2021年殺人為主題

• CTWANT_王道旺台媒體
2021/9/15系列報導

• 我兒殺牙醫2／至今不曾賠1塊
錢 被害人遺孀：「台灣淪免
死天堂」

• 我兒殺牙醫3／社會安全網破
洞難補 心理健康預算等同一
碗泡麵

• 我兒殺牙醫4／精神病患犯罪
「越判越輕」 醫生嘆：鑑定
報告被利用

https://www.104.com.tw/company/1a2x6bifrj


•《奔騰天下》臉書
直播2021/7/6

•
湯景華縱火燒死六
人一案，極為殘忍，
引發社會憤慨。在
前面審級都被判處
死刑，然而最高法
院卻以「兩公約不
允許將『間接故意』
之人判處死刑」。

2021年縱火為主題



縱火為主題

•聯合新聞網2022/12/16



2023年縱火為主題

•鏡週刊 2023/1/27系列報導

• 【大學講師縱火狂1】早餐店闆娘目
擊神祕男縱火 同社區連2月遭汽油
彈火攻

• 【大學講師縱火狂2】惡鄰居見人就
借錢遭拒釀殺機 罕見酒瓶被他做
成凶器

• 【刑事特搜】大學講師汽油彈縱火
奪4命 母親房內棉布條成行凶鐵證



2022年殺人為主題

•聯合新聞網2022/12/14



2023年

•就業歧視訴訟
自由時報2023/3/10



【電玩遊戲系列】

• GNN 新聞網-巴哈姆特
2023/3/3

• 4Gamers就肆電競新聞
2023/3/13

•以精神病院稱呼加深遊
戲的刺激與恐怖感



推薦閱讀（書籍圖片擷取自博客來）
摘內文：
牛頓說：我可以計算星的運動，但無
法衡量人類的瘋狂 醫師與病人合著



推薦閱讀（書籍圖片擷取自博客來）
摘作者序：
致那些沒有被診斷出來的人
完全變一個人是什麼感覺？ 如果你想了解精神病院和監獄



推薦閱讀（書籍圖片擷取自博客來）

日本精神分裂病更名與媒體/調查記
者的故事

報導者記者以社會案件所做的調查報
導



創造共好的社會 由自己做起

謝謝聆聽敬請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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